新平县建兴乡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发布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

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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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服务指南

一、受理范围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二、办事条件

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到户口所在地的村（居）委会进行参保登记时，需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残疾人、五保供养户还需提供残疾证或五保供养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建兴乡政府一楼民政办
办事窗口：建兴乡政府一楼民政办
办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8:00（除法定节假日）

四、申请材料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2

	2
	户口簿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2

	3
	残疾证（残疾人提供）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2

	4
	五保供养证明（五保户提供）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2


五、服务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六、服务收费

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

七、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办理

送达方式：银行发放

新平县建兴乡政府一楼民政办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877-7770202，监督电话 0877-7770025
咨询及投诉地址：建兴乡政府党政办
九、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下载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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